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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设备焊后热处理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制承压设备焊后热处理通用性基本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锅炉、压力容器(不含气瓶)的焊后热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375 焊接术语

GB/T9452 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测定方法

NB/T47014 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3375、GB/T94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焊件 weldment
焊制的承压设备或其零部件。

3.2
焊后热处理 postweldheattreatment
为消除焊接残余应力,改善焊接接头的组织和性能,将焊件均匀加热到金属的相变点以下足够高的

温度,并保持一定时间,然后均匀冷却的过程。

3.3
均温带 soakband
局部焊后热处理时,焊件达到规定温度的体积范围在其表面的区域。均温带包括焊缝区、熔合区、

热影响区及其相邻母材。

3.4
加热带 heatedband
局部焊后热处理时,为保证焊件获得规定的均温体积范围而实施加热的区域。

3.5
隔热带 gradientcontrolband
局部焊后热处理时,为防止焊件均温范围和加热范围散热而在其表面铺设绝热材料的区域。

3.6
保温温度 holdingtemperature
为了达到焊后热处理的目的,焊件或其局部的均温带所示体积范围在必要时间内,保持所规定的温

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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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保温时间 holdingtime
焊件或其局部的均温带所示体积范围在保温温度下保持的时间。保温时间是从所有测温点温度都

达到最低保温温度时开始计算,当其中任一测温点的温度低于最低保温温度后结束。

4 基本工艺

4.1 通用规定

4.1.1 承压设备焊后热处理除应遵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产品标准、设计文件与合同的要求。

4.1.2 除本标准外,凡通过试验研究和(或)实践证明有效成果,经相关各方认可并列入企业标准,也可

用于本单位的承压设备焊后热处理。

4.1.3 碳钢和低合金钢制焊件低于490℃的热作用,高合金钢制焊件低于315℃的热作用,均不作为

焊后热处理对待。

4.1.4 承压设备建造单位应由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足够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在掌握下列基本情况

后,对每台(件)焊件编制“焊后热处理工艺规程”:

a) 焊件用钢材、焊材的焊接性能和对焊后热处理的适应性;

b) 钢材的实际回火温度,焊材力学性能试件的焊后热处理条件;

c) 焊件设计文件规定、服役要求与建造工艺过程;

d) 焊后热处理环境,焊后热处理方法、设备、装置特点及程序。

4.1.5 用于焊件的焊接工艺评定项目中,应包括“焊后热处理工艺规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

重要因素与补加因素。

4.1.6 焊后热处理操作人员应经培训与考核方能上岗,熟悉并掌握焊件“焊后热处理工艺规程”。

4.1.7 产品焊接试件应选择使力学性能较低的实际焊接工艺(含焊后热处理)制备。

4.2 焊后热处理厚度δPWHT

4.2.1 等厚度全焊透对接接头的δPWHT为其焊缝厚度(余高不计),此时δPWHT与母材厚度相同。

4.2.2 对接焊缝连接的焊接接头中,δPWHT等于对接焊缝厚度;角焊缝连接的焊接接头中,δPWHT等于角

焊缝厚度;组合焊缝连接的焊接接头中,δPWHT等于对接焊缝和角焊缝厚度中较大者。

4.2.3 螺柱焊时的δPWHT等于螺柱的公称直径。

4.2.4 不同厚度受压元件相焊时的δPWHT取值如下(参见附录A):

a) 两相邻对接受压元件中取其较薄一侧母材厚度;

b) 筒体内封头结构,则取筒壁厚度和角焊缝厚度中较大者;

c) 在筒体上焊接管板、平封头、盖板、凸缘或法兰时,除附录A中图A.3所示δf>δo 这一类情况

取法兰厚度δf外,其余则取筒壁厚度;

d) 接管、人孔等连接件与筒体、封头相焊时,取连接件颈部焊缝厚度、筒体焊缝厚度、封头焊缝厚

度,或补强板等连接件角焊缝厚度之中的较大者;

e) 接管与法兰相焊时,取接管颈在接头处的焊缝厚度;

f) 当非受压元件与受压件相焊,取焊接处的焊缝厚度;

g) 管子与管板焊接时,取其焊缝厚度;

h) 焊接返修时,取其所填充的焊缝金属厚度。

4.2.5 焊后热处理计算保温时间的厚度:

a) 整体焊后热处理时,应按未经焊后热处理部分的最大δPW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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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炉内装入多台(件)承压设备或零部件时,应按未经焊后热处理焊件上最大δPWHT。

4.3 焊后热处理方式

4.3.1 整体焊后热处理

整体焊后热处理有下列两种形式,条件许可时应采用炉内整体加热法:

a) 将焊件装入封闭炉内整体加热;

b) 在焊件内部或外部整体加热。

4.3.2 分段焊后热处理

焊件整体分段加热时,加热各段重叠部分长度至少为1500mm。非加热部分的焊件(含其管接头)
采取隔热措施,防止产生有害的温度梯度。

4.3.3 局部焊后热处理

4.3.3.1 局部焊后热处理时均温、加热和隔热范围如图1所示。必要时,在背面也要布置加热器和绝热

材料。均温带的最小宽度为焊缝最大宽度两侧各加δPWHT或50mm,取两者较小值;在返修焊缝两端各

加δPWHT或50mm,取两者较小值。

说明:

hk ———焊缝最大宽度;

SB ———均温带宽度;

HB ———加热带宽度;

GCB———隔热带宽度。

图1 局部焊后热处理各带示意图

4.3.3.2 筒体局部焊后热处理时,加热带应环绕包括均温带在内的筒体全圆周。如不产生有害的温度

梯度,在离开均温带较远处,可减少加热带的宽度或降低其温度。

4.3.3.3 较大截面半径的椭圆形封头、半球形封头和球壳板局部焊后热处理时,均温带呈圆形覆盖返修

焊缝及周围,均温带边缘离返修焊缝边界至少为δPWHT或50mm,取两者较小值。加热带尺寸需足

够大。

4.3.3.4 均温带所示体积范围内任意一点温度都应符合焊后热处理的规定。加热带应保证均温带所示

体积范围的温度值,隔热带则应保证热能效率,并防止产生有害的温度梯度。

4.3.3.5 加热带和隔热带的宽度可参照附录B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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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焊后热处理规范参数

4.4.1 焊后热处理规范参数见表1,当碳钢和某些低合金钢制焊件焊后热处理温度低于表1中的最低

保温温度时,最短保温时间按表2的确定。焊后热处理温度不得低于表1或表2中的最低保温温度。

4.4.1.1 Fe-1类、Fe-3类的钢制焊件,当低于表1中的最低保温温度进行焊后热处理时,可按表2的规

定延长保温时间;Fe-9B类的钢制焊件保温温度不得超过635℃,当低于表1中的最低保温温度(最多

允许降低55℃)进行焊后热处理时,可按表2的规定延长保温时间。

4.4.1.2 Fe-5A类、Fe-5B-1组的钢制焊件,当不能按表1中的最低保温温度进行焊后热处理时,最低保

温温度可降低30℃,降低最低保温温度后的焊后热处理最短保温时间:

a) 当δPWHT≤50mm时,为4h与 4×
δPWHTæ

è
ç

ö

ø
÷

25
h两者的较大值;

b) 当δPWHT>50mm时,为表1中最短保温时间的4倍。

4.4.1.3 Fe-6类、Fe-7类中的06Cr13,06Cr13Al型不锈钢制焊件,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时,无需进行焊

后热处理:

a) 钢材中碳含量不大于0.08%;

b) 用能产生铬镍奥氏体熔敷金属或非空气淬硬的镍-铬-铁熔敷金属的焊材施焊;

c) 焊接接头母材厚度不大于10mm,或母材厚度为10mm~38mm且焊接时保持230℃预热

温度;

d) 焊接接头100%射线检测。

4.4.1.4 Fe-7类、Fe-10Ⅰ类焊件温度高于或等于650℃时,冷却速度不应大于55℃/h,低于650℃后

迅速冷却,冷却速度应足以防止脆化。

4.4.1.5 在下列条件下,Fe-5B-2组别钢制焊件焊后热处理温度的限值:

a) 最低保温温度:

1) 当焊件δPWHT≤13mm时,最低保温温度为720℃;

2) Fe-5B-2组内钢材与低铬低合金钢或奥氏体钢或镍基材料焊接,如果采用了含铬量小于

3.0%钢质或奥氏体或镍基的填充金属,最低保温温度为705℃。

b) 最高保温温度:

1) 当不知道填充金属实际化学成分时,最高保温温度为775℃;

2) 已知填充金属中镍、锰成分为1.0%≤Ni+Mn<1.50%时,最高保温温度为790℃。

c) 焊件的部分温度高于上述允许焊后热处理温度时,应采取下列任一措施:

1) 焊件应整体重新进行正火、回火;

2) 如果超过775℃或4.4.1.5b)2)规定的最高保温温度,但不超过800℃,应去除焊缝金属

重新焊接;

3) 去除焊件上加热超过800℃及相邻不小于75mm的部分,重新正火、回火或更换。

4.4.2 焊后热处理的保温时间,可以在一次热处理过程中完成,也可以是在相同保温温度下,多次热处

理过程的累计。

4.4.3 在保温时除另有规定外,各测温点的温度允许在热处理工艺规定温度的±20℃内,但不能超出

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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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焊后热处理温度低于规定最低保温温度时的保温时间

比表1规定的最低保温温度

再降低温度数值/℃

降低温度后最短

保温时间/h
备注

30 2 a

55 4 a

80 10 a,b

110 20 a,b

  a 最短保温时间适用于焊后热处理厚度δPWHT不大于25mm 的焊件,当δPWHT大于25mm 时,厚度每增加

25mm,最短保温时间则应增加15min。
b 适用于Fe-1-1组和Fe-1-2组。

4.4.4 调质钢、正火后回火的焊件焊后热处理温度应低于回火温度。

4.4.5 不同钢号钢材相焊时,焊后热处理温度应按焊后热处理温度较高的钢号执行,但温度不应超过

两者中任一钢号的下相变点Ac1。

4.4.6 Fe-5A类别钢制管道与较低类别钢制管箱焊接时,当符合下列全部条件时,可按较低类别钢所

规定的温度进行焊后热处理:

a) 标准规定的最高含铬量为3.0%;

b) 最大管径为DN100;

c) 最大管壁厚为13mm;

d) 标准规定最高含碳量为0.15%。

4.4.7 非受压元件与受压元件相焊时,应按受压元件的焊后热处理规定执行。

4.4.8 对有再热裂纹倾向的钢材,在焊后热处理时应防止产生再热裂纹。

4.4.9 炉内焊后热处理工艺参数的通用限值:

a) 焊件入炉时,炉内温度不得高于400℃;

b) 焊件升温至400℃后,加热范围内升温速度不超过5500
δ ℃/h(δ 为焊件壳体最大厚度,单位

为mm),且不应超过220℃/h;

c) 焊件升温期间,加热范围内任意长度为4600mm范围内的温差不得大于140℃;

d) 焊件保温期间,加热范围内最高与最低温度之差不得大于80℃;

e) 升温和保温期间应控制加热范围内气氛,防止焊件表面过度氧化;

f) 焊件温度高于400℃时,加热范围内降温速度不超过7000
δ ℃/h(δ为焊件壳体最大厚度,单位

为mm),且不应超过280℃/h;

g) 焊件在高于400℃的加热与冷却过程中,加热与冷却速度不小于55℃/h,如不产生有害作用

时,可以降低加热与冷却速度;

h) 焊件出炉时,焊件不得高于400℃,出炉后应在静止的空气中冷却。

4.4.10 炉外焊后热处理工艺参数的通用限值:

a) 炉外焊后热处理工艺与炉内焊后热处理工艺相同;

b) 加热区域降温时,待均温带所示范围内温度低于400℃后,才能在静止的空气中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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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仪表、测温用品及绝热材料

5.1 焊后热处理炉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不得使用煤或焦炭做燃料;

b) 采用程序控制器或计算机等自动化方式控制焊后热处理过程,炉内温度及升(降)温速度范围

可以调控;

c) 炉内用于加热焊件的介质能够充分流动;

d) 在热处理过程中,炉内应适时保持正压;

e) 可以控制炉内加热区域气氛,防止焊件表面过度氧化;

f) 应配备温度测量、控温和报警系统,温度能够自动记录;

g) 至少应规定下列技术要求:

1) 额定装载量;

2) 炉内装载空间的尺寸;

3) 入炉装载规定;

4) 额定装载量时最大升温速度;

5) 额定装载量时最大降温速度;

6) 控温仪表准确度级别;

7) 测温仪表准确度级别;

h) 应有产品说明书和操作手册。

5.2 焊后热处理炉应按附录C的规定测定有效加热区,有效加热区示意图要置于热处理炉明显位置。
焊后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的炉温均匀性一般为±10℃、±15℃、±20℃。

5.3 绝热材料、控温仪表和测温仪表应符合相应标准,产品应有质量证明书和使用说明书。

5.4 热电偶、补偿导线的制造厂应具有相应资质,所使用的热电偶、补偿导线应有质量证明书。

5.5 各种计量仪表应按标准规定经计量检验合格。使用前,按规定进行校准。

5.6 炉外焊后热处理加热、控温、测温装置及整套系统在每次投入使用前,均应进行检验、调试,使之处

于正常状态,符合热处理要求。

5.7 绝热材料不得含有对焊件有害的元素与杂质。宜采用硅酸铝纤维及其制品、高硅氧布、无碱玻璃

纤维布等。绝热材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订货技术条件要求。

6 技术准备

6.1 炉内整体焊后热处理或局部焊后热处理时,焊后热处理工艺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所依据标准、合同或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

b) 焊件基本状况:名称、标记或编号、结构、尺寸、材料、厚度及质量;

c) 焊后热处理热工计算(当超出热处理炉规定时);

d) 焊件热变形预防及控制措施;

e) 焊后热处理方式与方法;

f) 焊后热处理参数:焊后热处理厚度δPWHT、入炉温度、升温速度、保温温度、保温时间、降温速度

和出炉温度;

g) 隔热方法、绝热材料及其铺设方法;

h) 热处理炉或加热器的布置、名称、规格及数量;

i) 控温仪表及测温仪表(含热电偶、补偿导线)名称、型号及数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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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测温点位置、数量,测温仪表与焊件连接方法;

k) 工艺程序及技术要求;

l) 冷却方式;

m) 实施焊后热处理单位及责任人。

6.2 炉外整体焊后热处理(含炉外整体分段焊后热处理)的焊后热处理工艺规程,必要时应组织专家审

查。焊后热处理工艺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所依据标准、合同及设计文件规定的要求;

b) 焊件基本状况:名称、编号、位号、结构、尺寸、材料、厚度及质量;

c) 焊件总体及各部分焊后热处理热工计算;

d) 焊件热变形预防及控制措施;

e) 焊后热处理加热方法、加热器名称、型号、规格、数量及放置位置;

f) 焊后热处理用辅助装置(如导流伞)及安装;

g) 焊后热处理参数:焊后热处理厚度δPWHT、升温速度、保温温度、保温时间、冷却方法与降温

速度;

h) 绝热材料品种、规格及铺设方法;

i) 控温装置、测温仪表名称、型号及数量;

j) 热电偶、补偿导线型号及数量;

k) 测温点布置、数量,测温仪表与焊件连接方法;

l) 焊后热处理工艺程序及技术要求,均温及控温要求、冷却方式;

m) 质量检验要求(如性能、尺寸、缺陷等);

n) 环境条件,防风、防雨、防雪措施;

o) 质量保证体系实施;

p) 用于焊后热处理的各种机具、设备、设施、辅助装置、仪器、仪表、工具和耗材清单;

q) 实施焊后热处理的单位名称、人员、机构及组织;

r) 防火、防爆措施;

s) 人员、设备安全措施;

t) 应急预案。

6.3 拆除焊件上与焊后热处理无关的非永久连接件。

6.4 焊件的密封面、螺钉孔等精加工表面,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高温氧化。

6.5 进行炉外焊后热处理时,加热设备应具有足够的功率储备。

6.6 焊件应按照制造(安装)工序的要求,完成各项检验、检测且都合格后,在耐压试验前进行焊后热

处理。

6.7 掌握天气状况,做好防风、防雨、防雪准备。

7 加热、控温

7.1 技术要求

7.1.1 当进行炉内焊后热处理时,根据焊件的技术要求,按照GB/T9452的规定选用相应类别的热处

理炉。焊件应放置在有效加热区范围内。

7.1.2 采用内部加热法进行焊后热处理时,焊件内高温气需充分流动,焊后热处理过程中适时保持正

压。焊件内压力不能超过热处理期间预期的最高金属壁温下设计压力的50%。

7.1.3 加热介质应避免直接喷射焊件。

7.1.4 加热介质不应使焊件表面产生超过技术文件规定深度的氧化、脱碳、增碳和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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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焊后热处理炉及仪表的规定

7.2.1 焊后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检测周期为6个月。经连续3个周期检测合格、使用正常的热处理炉,
其检测周期可延长至1年。

7.2.2 与计算机连接的温度测量系统,宜有冷端温度自动补偿装置。

7.2.3 记录在焊后热处理报告中的温度数值或曲线,需采用热电偶测量提供,热电偶技术要求见表3。

表3 常用的热电偶技术要求

名称 分度号 等级 使用温度/℃ 允许偏差/℃

铂铑10-铂 S
Ⅰ 0~1100 ±1

Ⅱ 600~1600 ±0.25%t

镍铬-镍硅 K
Ⅰ 375~1000 ±0.4%t

Ⅱ 333~1200 ±0.75%t

镍铬-铜镍(康铜) E
Ⅰ 375~800 ±0.4%t

Ⅱ 333~900 ±0.75%t

注:t为被测温度的绝对值。

7.2.4 焊后热处理装置的温度测量系统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要定期做系统校验。校验时,检测热电偶、
测温热电偶和控温热电偶的热端距离应靠近。校验应在热处理装置处于热稳定状态下进行,温度测量

的系统校验允许温度偏差为±3℃。

8 测温

8.1 测温点及其布置

8.1.1 测温点应布置在焊件的温度容易变化部位、产品焊接试件和特定部位(如均温带边界、炉内每个

加热区、炉门口、进风口、加热介质出口、烟道口、焊件壁厚突变处、分段加热的接合部以及加热介质流经

途中的“死角”等)。

8.1.2 当热处理炉中有多于1台(件)焊件时,应在炉内顶部、中部和底部的焊件上设置测温点。

8.1.3 测温点应均布在焊件表面,相邻测温点的间距不超过4600mm,测温点布置参见图2成三角形

排列,三角形顶点设置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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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热电偶布置间距图

8.1.4 重要部位的测温点可增加备用热电偶。

8.1.5 测温点数量及其布置应在焊件设计图样或示意图中标示。

8.2 电容储能点焊要求

采用焊接方法(如电容储能点焊)连接热电偶与焊件,电容储能点焊要求如下:

a) 不要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但需编制焊接工艺卡;

b) 热电偶两条线端点分开约10mm后分别与焊件施焊;

c) 焊接输出能量应限制在125W·s以内;

d) 点焊接头可不进行焊后热处理;

e) 热电偶拆除后,点焊接头部位需经打磨处理,必要时进行表面检测。

8.3 温度测量

8.3.1 在焊后热处理保温期间,整体焊后热处理的焊件上任一点温度、局部焊后热处理焊件均温带所

示体积范围内任一点温度,都应在规定范围内。

8.3.2 焊后热处理温度以在焊件上直接测量为准。

8.3.3 在焊后热处理过程中,焊件温度在400℃以上时,应连续自动显示、记录、储存、打印。记录图

(表)上应能够区分每个测温点的温度与时间。

8.3.4 连续自动记录仪安装的记录纸,应与记录仪分度号标尺相匹配。

8.3.5 计算机温度控制系统的显示温度应以自动记录仪的温度显示为准进行调整,采用计算机系统记

录、显示的热处理记录,系统误差应小于0.5%。

9 隔热

9.1 绝热材料应能在焊后热处理温度和保温时间内保持原有性能,不降低保温效果。

9.2 绝热材料在整个焊后热处理过程中应贴紧焊件表面,防止松动脱落。绝热材料在焊件上铺设时,
至少分为两层,每两层之间的接缝应错开,同层相邻两块绝热材料搭接宽度要大于100mm。

9.3 采用内部加热法进行焊后热处理时,焊件外侧按壁厚、附件、接管尺寸特点分别采取隔热措施。对

于与焊件连接的支柱或裙座,其隔热范围自连接处延伸至少1000mm。

9.4 隔热层外表面温度不宜高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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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焊后热处理报告

10.1 焊后热处理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a) 焊后热处理炉次顺序号;

b) 焊件名称、图号、编号、零件代号及位号,焊后热处理工艺规程编号;

c) 焊后热处理合同号或委托书编号;

d) 焊后热处理类型,加热方式,加热方法及辅助装置;

e) 焊件结构图、尺寸、钢材牌号、厚度;

f) 焊后热处理炉名称,编号及所在位置;

g) 加热器名称、型号及编号;控温仪表和测温仪表(含热电偶及补偿导线)名称、型号及编号;绝热

材料名称、厚度;

h) 测温点数量和布置图;

i) 焊后热处理工艺:焊后热处理厚度δPWHT、入炉温度、升温速度、保温时间(按各测温点分别统

计)、出炉温度、冷却方法与降温速度;

j) 焊后热处理时间-温度连续自动记录,当记录图(表)不能区分每个测温点的数值时,还要提供

各测温点的巡检时间-温度记录;

k) 焊后热处理时间、地点及气象条件;

l) 焊后热处理操作人员及责任人员签字。

10.2 炉外整体焊后热处理(含炉外整体分段焊后热处理)记录示例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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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焊后热处理厚度(δPWHT)示图

A.1 本附录对不同厚度受压元件相焊时,焊后热处理厚度(δPWHT)取值举例图示。

A.2 两相邻对接受压元件中,δPWHT取其较薄一侧母材厚度,即图A.1中δh。

图 A.1 不等厚受压元件对接

A.3 筒体内封头结构,δPWHT则取筒壁厚度和角焊缝厚度中较大值,即图A.2中δn1和f 中较大值。

图 A.2 筒体内封头

A.4 在筒体上焊接管板、平封头、盖板、凸缘或法兰时,δPWHT取值举例如下:

a) 当管板、平封头、盖板、凸缘或法兰的厚度大于筒壁厚度时,如图A.3所示,δPWHT取δ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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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筒体焊接法兰(δf>δo)

  b) 在筒体上焊接管板时,δPWHT取筒壁厚度,即图A.4中δn。

图 A.4 筒体上焊接带管箱的管板

  c) 在筒体上焊接平封头时,δPWHT取筒壁厚度,即图A.5中δ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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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A.5 筒体上焊接平封头

  d) 在筒体上焊接盖板时,δPWHT取筒壁厚度,即图A.6中δn。

  a)                b)                c)

图 A.6 筒体上焊接盖板

  e) 在筒体上焊接凸缘时,δPWHT取筒壁厚度,即图A.7中δ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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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A.7 筒体上焊接凸缘

  f) 在筒体上焊接法兰时,δPWHT取筒壁厚度,即图A.8中δn。

a)                   b)

图 A.8 筒体上焊接法兰

  
A.5 接管、人孔等连接件与筒体、封头相焊时,δPWHT取连接件颈部焊缝厚度、筒体焊缝厚度、封头焊缝

厚度或补强板等连接件角焊缝厚度之中的较大者,即图A.9内δnt、δn、f 中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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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A.9 接管、人孔等连接件与筒体、封头相焊

A.6 接管与法兰相焊时,δPWHT取接管颈在接头处的焊缝厚度,即图A.10中δ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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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0 接管与法兰相焊时

A.7 当非受压元件与受压件相焊,δPWHT取焊接处的焊缝厚度,即图A.11a)、图A.11b)、图A.11c)内

b与f 中较大值;图A.11d)、图A.11e)中f。

a)                   b)

c)

图 A.11 非受压元件与受压元件相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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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图 A.11(续)

A.8 管子与管板焊接时,δPWHT取其焊缝厚度。见图A.12,当其仅是角焊缝时,δPWHT=f;当其仅是对

接焊缝时,δPWHT=b;当其是角焊缝与对接焊缝的组合焊缝时,δPWHT取b与f 中的较大值。

图 A.12 管子与管板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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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焊接返修时,δPWHT取其所填充的焊缝金属厚度(余高不计),即图A.13中t。

图 A.13 焊接返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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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筒体局部焊后热处理加热带和隔热带的推荐宽度

B.1 符号

HB ———加热带宽度,mm;

GCB ———隔热带宽度,mm;

n ———条件系数;

hk ———焊缝最大宽度,mm;

a ———隔热附加值,200mm~350mm;

δn ———壳体的名义厚度,mm。

B.2 使用条件

B.2.1 绝热材料采用硅酸铝纤维制品,在焊缝正面及其背面铺设。每面厚度不宜小于60mm。

B.2.2 加热装置沿焊缝方向布置。对于平焊缝、仰焊缝,加热装置中心应正对焊缝中心;对于横焊缝和

立焊缝,放置加热装置时要考虑焊缝中心以下部分温度较低的影响。

B.2.3 焊后热处理前,应制定防止焊件变形的措施。

B.3 加热带和隔热带的推荐宽度

a) δn≤50mm时,HB=7nhk(1<n<3);GCB=HB+2a。

b) δn>50mm时,焊后热处理前应进行验证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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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焊后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测定方法

C.1 焊后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测定方法,参照GB/T9452执行,检测点数量及位置按本附录的规定。

C.2 焊后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检测点数量和布置见表C.1、图C.1和图C.2。

表 C.1 周期炉有效加热区容积及检测点数量

名称 公称容积/m3 检测点数/个 示图

小型炉 ≤125 ≥9 图C.1a),图C.2a)

中型炉 >125~300 ≥13 图C.1b),图C.2b)

大型炉 >300 ≥16 图C.1c),图C.2c)

a) 小型炉

图 C.1 箱式周期炉有效加热区检测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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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型炉

c) 大型炉

说明:
·———检测点。

图 C.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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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小型炉             b) 中型炉              c) 大型炉

图 C.2 井式周期炉有效加热区检测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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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承压设备炉外整体焊后热处理记录表(示例)

  承压设备炉外整体焊后热处理记录表(示例)见表D.1。

表 D.1 承压设备炉外整体焊后热处理记录表

项目名称
委托书编号(或合同编号、

热处理任务单编号)

承压设备

名称及编号
位号或零部件代号

承压设备原始条件

承压设备结构图(见附件1)

钢材标准 钢号

最大δPWHT 受热处理部分总质量

外形尺寸

焊后热处理

方案名称

热处理条件

加热设施

测温设施

温控设施

热源 □电阻丝□远红外□燃烧气□火焰

加热设备名称编号

加热设备规格型号

辅助装置

热电偶名称、型号

热电偶编号

热电偶检验时间

热电偶与焊件

连接方式

连续自动记录

仪名称及编号

便携式测温计

型号及编号

温度巡检记录

仪名称、编号

温度控制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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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续)

热
处
理
条
件

隔热

天气记录

绝热材料名称

绝热材料规格

绝热材料生产厂及批号

隔热层厚度

环境温度

风力及防护

雨、雪等级及防护

现
场
记
录

升温速度

℃/h
保温温度

℃
保温时间

h
冷却方法
降温速度

℃/h
填表人

特定

时间

记录

加热起始时间

( )点温度高于490℃的时间(升温阶段)

最先一点( )温度达到保温温度时间(升温阶段)

最后一点( )温度达到保温温度时间(升温阶段)

最先一点( )温度低于保温温度时间(降温阶段)

最后一点( )温度低于保温温度时间(降温阶段)

最后一点( )温度低于490℃的时间(降温阶段)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保温时间

记录

各测温点在≥490℃时的停留时间

各测温点在保温温度的停留时间

见附件2

见附件3

产品焊

接试件
产品焊接试件加热和辅助加热方式

实施

热处

理各

责任

人

签字

测温系统责任人

隔热系统责任人

控温责任人

热处理责任人

实施焊后热处理单位名称

建造单位焊后热处理责任工程师

第三方

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

附件1:承压设备结构图(略)
附件2:

承压设备焊后热处理时各测温点在≥490℃范围内停留时间

测温点编号

升温时,到
达490℃时刻

降温时,低
于490℃时刻

在≥490℃范围

内停留时间/h

记录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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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承压设备焊后热处理时各测温点在保温时间的停留时间

测温点编号

升温时,到达

保温温度时刻

降温时,低于

保温温度时刻

在保温温度

内停留时间

记录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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